境外投资企业（金融企业除外）

办理业务须知

企业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在线填报企业信息，初次申请的企业请登录：http://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

首次备案的新用户：点击“请申请”，申请用户名和密码；老用户：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进入企业端统一平台首页，在我的业务选择“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点击“进入应用”。填写时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地市级商务主管机关”由用户在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西海岸新区企业请务必选择黄岛区）。
境内投资主体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核准）等手续时，除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要求在本系统内提交《境外投资（机构）备案（申请）表》外，还需以PDF格式在本系统内提交其他材料。   
一、境内投资主体办理对外投资设立境外企业备案或核准手续：    
（一）办理备案手续：

1.《境外投资备案表》（系统填写上传，同时打印加盖公章系统上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相关章程（或合同、协议）；

 4.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内部决议；

    5.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可研报告--主要包括：项目概况、境内投资主体基本情况、投资的必要性、项目总投资、资金来源、资金构成、人员培训及技术来源、项目实施进度计划、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等等。)、投资环境分析评价、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最新银行对账单等）；
 6.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必须是单位主要负责人手签）；

7.属于并购类对外投资的，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第三方提供的尽职调查报告和《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8.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需要，如有其它材料要求，将另行通知。

（二）办理核准手续，除提交（一）中第2至8项材料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境外企业名称、股权结构、投资金额、经营范围、经营期限、投资资金来源、投资具体内容等；

2.《境外投资申请表》（系统填写上传，同时打印加盖公章系统上传）；
3.涉及敏感行业的，还需提交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所涉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准予出口的材料。

二、境内投资主体办理设立境外机构备案或核准手续

1.《境外机构备案表》或《境外机构申请表》（系统填写上传，同时打印加盖公章系统上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设立境外机构的内部决议； 
4.设立境外机构真实性承诺书； 
5.根据真实性审查工作需要，如有其它材料要求，将另行通知。       
设立境外机构属核准类情形的，除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交申请书（主要包括国内主体情况、境外机构名称、开办费、境外机构负责人情况简介、设立境外机构事由等）。 
三、办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载明的境外投资事项的变更手续：      
（一）涉及境外企业增（减）资、经营范围、境外企业（最终目的地）等实质性内容变更时：  
1.原《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2.《境外投资备案表》（系统填写上传，同时打印加盖公章系统上传）；

3.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4.国内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国内企业相关董事会决议或相关部门内部决议；

6.变更后的境外企业商业登记证、章程（或合同、协议）；

7.其他资料：境外中资企业报到登记表回执联、境外投资业务情况说明、境外企业近期财务报表；

8.涉及增资或开展新项目、境外企业变更的，还需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等材料。

9.申请材料内容真实性确认书。

境外投资事项属核准类情形的，还需提交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增/减资事由说明等）。 
（二）涉及投资主体变更情形时：

1.原《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复印件； 
2.《境外投资备案表》或《境外投资申请表》（系统填写上传，同时打印加盖公章系统上传）；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受让方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内部决议；

5.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境外投资事项属核准类情形的，还需提交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投资主体变更事由说明等）。境外机构此类变更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四、涉及境内投资主体名称变更等其他情形
1.原《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复印件； 
2.《境外投资备案表》或《境外投资申请表》（系统填写上传，同时打印加盖公章系统上传）；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该变更事项说明。 
境外投资事项属核准类情形的，还需提交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投资主体名称变更事由说明等）。境外机构此类变更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五、境外投资项目再投资所需材料

1.境外的投资证书

2.境外商业登记证

3.境外企业年度财务报表

4.境外投资企业和外方的协议

5.可研报告

六、境外投资企业注销

在“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对拟注销的境外项目进行“终止”操作，生成“企业境外投资终止报告表”（注销事由须注明“境外无债务债权纠纷”，并说明资金进出情况等内容），打印盖章后与境外投资证书原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境外注销证明、股东会决议、真实性承诺书一起提交区商务主管部门盖章确认，到青岛市商务局办事窗口办理“企业境外投资注销确认函”。 

七、材料盖章或签字要求        
境外投资（机构）真实性承诺书（需由作出境外投资决定的相关决策人员签字）、《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申请书需盖境内投资主体印章；如为国企，如需国资委事前批复的要提供国资委批复件。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内部决议需盖境内投资主体章。

八、领取《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办理备案类境外投资的企业先由西海岸新区商务局在网上对企业上报资料进行初审并对投资项目真实性进行审核后，再转报青岛市商务局备案。对不符合要求的或需要完善的，通过应用系统通知企业对材料进行调整、补充或完善。青岛市商务局或商务部对符合备案要求的备案项目通过应用系统出具备案回执，企业自行线上打印备案回执并加盖公章后，凭备案回执和领取人员身份证到青岛市商务局或商务部领取《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九、办理地址及联系方式

境外投资项目属于需要商务部核准的：书面材料直接递交或邮递至商务部政务大厅8号窗口（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2号，邮编：100731）

西海岸新区商务局地址：长江中路369号区政府办公楼0310室，电话：86988593；

市商务局办理地址：福州南路4楼,咨询电话：66200080
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10-67870108。

附件中的《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表》请企业填写后直接报送青岛市商务局（香港中路17号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2楼商务局2号窗口）。

十、其他要求
1.审核备案通过的企业请及时到境外我国使馆经商处报到，并及时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上传报到回执。

2.根据实际出资情况，请及时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填报月报、半年报和年报统计数据；

3.根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做好管理和服务。

附件

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商务部（青岛市商务局）（核准类为商务部，备案类为青岛市商务局）：

XXX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在XXX国家（地区）以境外直接投资方式设立（并购、增资、注销）XXX企业（以下简称“本项投资”），为保证本项投资的顺利进行，我公司特此承诺如下：

我公司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或核准）过程中，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实有效，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一致，我公司保证本项投资是真实存在的，所有投资安排皆出于我公司的真实商业需求，不存在洗钱、虚假投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如果以上陈述有任何误导之处，我公司同意将我公司及本项投资决策人员纳入境外投资黑名单，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此致。

                              XXX公司 （加盖公章）                  

附：本项投资决策人员签字单（投资决策人员应包含董事会决议或相关出资决议的签字）

                                       年    月   日

本项投资决策人员签字单（加盖公章）
1.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2.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3.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4.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5.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6.姓名及职务：
   身份证号：
（附本项投资决策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说明
      我单位拟在          投资境外企业                      
                          （□新设□并购□其它）， 所需资金来源于：

□ 自有外汇      万美元（附有关外汇账户最近一期的余额对账单复印件（盖公章））；

□ 自有人民币购汇      万美元（附有关人民币账户最近一期的余额对账单复印件（盖公章））；

□ 人民币贷款购汇        万美元（附贷款行承贷意向书复印件）；

□ 国内外汇贷款        万美元（附贷款行承贷意向书复印件）；

□ 相关政策性外汇贷款        万美元（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使用 该政策性资金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 其它         万元美元（附相关证明）

上述资金的证明材料附后。

我单位承诺所提供上述材料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表

（境内投资主体企业公章）

	境内

投资

主体
	企业名称
	

	
	所属省（市）、自治区或所属中央企业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人
	

	境外

中资

企业

（机构）
	企业（机构）

名称
	

	
	业务范围
	

	
	注册地址
	

	
	注册日期
	
	商业注册号
	

	
	雇员总数
	
	中方派出

人员数
	

	
	中方负责人

姓名
	
	中方负责人职务
	

	
	电话
	
	应急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批准文件号
	
	批准证书号
	

	备注
	


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制

（省、自治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

回    执     联

	境外中资企业

（机构）名称
	登记档案编号
	批准文件号
	批准证书号

	
	
	
	


（使[领]馆经商处[室]或驻香港、澳门联络办经济部公章）

                                                     年   月   日
[image: image1.png]



《境外投资备案表》填写说明

1.“投资路径（仅限第一层级境外企业）”是指“申报企业”在境外设立的第一层级企业，该企业为投资平台，不从事具体经营业务，如通过多个第一层级企业投资至最后一级企业，则通过点“+”增加第一层级企业数。 

2.“境外最终目的地”是指“申报企业”在境外设立的最后一级企业所在地，即投资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生产经营等的所在地。投资活动持续经营所在地。 

3.“境外企业名称（最终目的地）”，是指“申报企业”在境外最终目的地设立的企业名称，名称应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要求。 

4.“注册资本”，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注册资本，应与“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章程、协议规定的注册资本一致。 

5.“股权结构”，是指设立“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中方、外方股东在“拟投资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中所持的股权比例。如中外方股东为两家及以上，应分别列出。

6.“经营范围”，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容，应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要求。“境外企业”是投资性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写明投资具体事项或内容；“境外企业”是项目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写明项目管理的具体内容。 

7.“所属行业”，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所属行业，行业分类参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执行。“是否涉及一国（地区）以上利益”是指具体的投资项目涉及多国或地区利益，如矿产资源位于多国边境或争议地区、道路或电网跨越多国或地区边境、开发国际水利资源对上下游国家造成影响等；“是否涉及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是指对外投资中使用产品或技术是国家有关部门限制或禁止出口的，以上两类需要经商务部核准。“是否涉及油气矿产资源开发”是指如果投资是油气矿产资源开发，需要进一步填写“项目投资类型”、“项目名称”、“主要矿种”等信息。 

8.“投资规模”，是指中方股东（和外方股东）向其“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投资的金额。其中，“投资总额=中方投资金额+外方投资金额”、“中方投资额=境内出资+境外出资”，是中方境内外投资金额的总和。 

9.“中方投资的构成”，是指“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境内外出资资金来源形式。以投资是否出境为标准，分为境内出资和境外出资。在境内出资中，“现金出资”包括股东股权出资和股东借款等债权出资，应根据出资的币种和金额分别填写。“现金出资”又分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两类，均来自境内，“银行贷款”是企业从境内银行获得的贷款，包括项目融资；“自有资金”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投入的自己拥有的资金。“实物出资”包括“设备”、“原材料”等，“无形资产”包括“专利”、“商标”、“商誉”、“专有技术”等，“股权出资”包括境内外公司的股权。在境外出资中，“自有资金”是指境内企业投入“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全部境外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是指境内企业投入“最终目的地境外企业”的全部境外贷款。“其他”包括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等。 

10.“投资具体情况”的“项目简况”包括经营内容、规模、产品/市场、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回收期等。如属于并购类投资，需包括并购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资产财务状况以及具体收购方案等。“投资具体情况”的“意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通过设立“拟投资境外企业”能够获取技术、营销网络，带动的出口，增强我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情况；另一方面是通过设立“拟投资境外企业”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如预计雇用的当地员工数量，为当地交纳的各种税赋等。 

11.申请表中涉及金额的一律填写美元数额，若以其他币种投资，需折合为美元。“中方投资的构成”中“境内”“现金出资”“中方出资币种和金额”应根据实际币种填写，其总和折合成美元等于“现金出资”额。 

12.“企业盖章”处应加盖企业公章，如企业为中央企业或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应加盖中央企业集团公章。

13.补办境外企业手续时请按照当时实际设立方式进行补录。 

14.需要商务部核准的国家：不丹、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梵蒂冈、帕劳、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图瓦卢、瑙鲁、多米尼加。海地、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拉圭。伯利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朝鲜、伊朗、利比亚、苏丹、索马里、利比里亚。司科特迪瓦。刚果(金)、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伊拉克、中非、黎巴嫩。

